
─────────
市农业农村委 市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6-2029年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的通知

各涉农区农业农村委、财政局，天津食品集团，各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
为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和《市财政局市农业农村委天津银保监局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印发〈关于加快天津市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津财农〔2020〕13号）精神，持续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多样化、多层次的农业保险产品，助力我市特色农业产业发展，保障和增加农民收入，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金〔2021〕130号）、《市财政局市农业农村委天津银保监局关于转发〈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法的通知〉的通知》（津财农〔2022〕29号）、《市财政局市农业农村委天津银保监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政策性农业保险管理工作的通知》（津财农〔2022〕50号）等文件规定，现就开展2026-2029年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支持方向
纳入市财政奖补支持的保险险种，应符合市级农业产业发展规划且具有一定生产经营规模，对当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农户或农业经营主体等投保意愿强烈。支持创新完全成本保险、收入保险、质量保险、天气指数保险等，鼓励开展“保险+担保”、“保险+信贷”、“保险+农技服务”等。
二、申报条件
各涉农区（单位）申报的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标的或保险产品应满足以下条件：
（一）在现有中央财政补贴险种范围之外，在市级农业发展规划中安排在本市某涉农区重点进行种植养殖的具有区域特色的优势农产品品种，且具有一定的生产经营规模。
（二）保险产品应设置科学合理的费率水平，且为参保主体提供不低于市财政补助资金50倍的风险保障。承保机构要加强前期调研，深入了解农业生产实际需求，应当在充分听取区财政、农业农村部门和农户代表意见基础上制定保险条款、费率。
（三）承保机构应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批准开展农业保险业务，最近2年内未因农业保险业务违法违规受到财政部门或行业监管部门处罚，2年内从违法违规行为发生年度（含）起计算。
（四）承保机构应为以公开招标、择优选择方式开展的政策性农业保险遴选确定机构。
（五）对各涉农区和天津食品集团申报的保险标的或保险产品数量不予限制。为确保实施效果，各区农业农村委要统筹谋划好，单险种保费规模不宜过低（最近3年平均每年可承保资源量保费规模不低于5万元）。
三、补贴政策
政策实施期内，对纳入补贴范围的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保费，各涉农区财政在至少承担30%补助的基础上，市财政给予30%的补贴。综合考虑区域内农业资源总量、近年特色农产品保险保费规模、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等因素，对蓟州、静海2个区，市财政每年补贴上限为300万元；对宁河、宝坻、武清、北辰4个区，市财政每年补贴上限为200万元；对东丽、津南、西青、滨海新区4个区，市财政每年补贴上限为100万元；参照财政部对中央直属垦区补助比例，市财政给予天津食品集团50%的补贴，年度补贴上限为200万元。各区（单位）当年未使用额度不能结转下一年度使用。温室大棚保险作为全市范围开展的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市财政对各涉农区给予30%保费补贴（各涉农区财政承担30%补助），对天津食品集团给予60%保费补贴。承保机构应按照《市财政局市农业农村委关于开展2024-2026年政策性农业保险承保机构遴选工作的通知》（津财金〔2023〕93号）及之后年度遴选有关通知要求，在确定的承保区域内承保温室大棚业务。
对于不符合市级支持方向但符合本区探索方向的农产品，鼓励各区财政单独提供保费补贴支持设立保险产品。
为推进我市现代都市型农业发展，将适时设立由市级组织实施的地方特色险种，具体实施方案另行制定。
四、补贴程序
（一）险种研发
1.保险标的选择。各保险机构应就农产品标的是否符合产业规划和生产经营规模要求与本区农业农村委充分对接，在本区农业农村委指导下谋划特色保险产品。
2.保险产品设计。各承保机构是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的条款研发和实施主体，要加大产品创新力度，丰富保险产品供给，充分运用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做好产品需求调研、资金规模测算、保险条款设计等工作。支持承保机构与相关科研院所共同创新保险产品。各承保机构要协助险种实施区的农业农村委和财政局计算补贴比例，制作申报材料。对承保机构在当地首创的农业保险产品应当给予首创承保机构不少于3年的创新保护期，保护期内由首创承保机构独家经营，保护期后可由多家承保机构同时经营，各涉农区农业农村委、财政局要设计合理机制、加强指导，防止无序竞争。若承保机构在某区参加遴选中标但下一轮遴选未中标，则下一轮遴选期该承保机构不再享有该区地方特色农产品保险财政补贴资格。
（二）预算申报
1.进行预算申报。在年度保费补贴预算申报时，各涉农区农业农村委、财政局和天津食品集团测算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保费补贴资金，和其他政策性农业保险险种汇总后一并申报，之后在预算年度组织具体实施。在年度保费补贴结算申报时，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市级补贴金额（不含温室大棚）不得超过本区市级补贴最高限额。
2.制定实施方案并备案。各涉农区农业农村委、财政局充分发挥地方管理部门职责，围绕地区产业发展重点和农业生产中的主要风险点，主动对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保险需求，制定《XX区（单位）开展XX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工作实施方案》（含保险条款），明确险种、保险责任、保险费率、保险金额、实施期限（期限不得晚于本轮遴选期限）、各级补贴比例等，印发相关方面并组织实施，同时报市农业农村委、市财政局备案，市农业农村委根据相关实施方案在天津市政策性农业保险信息综合管理平台上增设特色险种。各涉农区农业农村委、财政局要建立特色保险险种退出机制，做好财政补贴资金使用效能的跟踪评估，对实施效果差的特色保险险种及时调整实施方案予以退出，对相应承保机构要加强引导。
（三）资金下达。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保费补贴资金（含中央财政对地方特色险种奖补资金）纳入年度市级以上政策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一并下达至各区财政局。各承保机构提出资金申请后，原则上由区农业农村委和财政局根据工作职责在一个季度内完成部门审核和资金拨付工作。
五、保障措施
各涉农区农业农村委、财政局和天津食品集团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明确分工，压实责任，统筹推进本区（单位）地方优势特色农产品保险工作扎实稳步开展，同时加强工作情况调度和监督管理，做好绩效监控，及时清退效果不佳的险种，确保政策落实落细，切实增强农户获得感。各涉农区农业农村委要加强业务指导，每年初向承保机构提供本区特色产业发展相关情况，指导承保机构有针对性地开展调研论证，对拟开发的特色险种提前介入，协助承保机构合规获取相关数据、筛选实施区域、对接农户资源，确保险种相关设计与区域产业发展需求相匹配。各承保机构要合理确定保障金额和费率水平，严格执行农业保险管理相关规定，加强从业人员政策培训和素质提升，加强卫星遥感、无人机、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应用，扎实规范做好业务宣传、承保理赔、勘查定损和防灾减损等各项服务工作。



           市农业农村委             市财政局
                                2026年1月13日
（联系人：市农业农村委 艾栩；联系电话：022-63083722
              市 财 政 局 赵婧；联系电话：022-59032662）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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